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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声明 

本报告依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公司债券受托管

理人执业行为准则》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张家港经开区控股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

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，由债权代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东方投行”或“债权代理人”）编制。东方投行编制本报告的

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投资

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

为东方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未经东方投行书面许

可，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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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变化或变更背景 

2022 年 10 月 18 日，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张家

港市人民政府发出请示文件《关于组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

营集团有限公司的请示》（张经管请〔2022〕18 号），为进一步深化

区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,有效整合盘活国有资产资源，经前期多

方研讨、论证，提出如下请示方案：1、组建经开国投集团:拟将区镇

下属公司张家港华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更名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

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经开国投”）；2、拟将经开

国投 100%股权划转至经开区管委会；3、拟将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

有限公司 100%股权划转至经开国投。 

2022年 11 月 7日，张家港市人民政府出具《市政府关于同意组

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，同意组建

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。 

张家港华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24 日完成公司

更名，公司更名为“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”。 

发行人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完成股权划转工商变更，将股权全

部划转至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。 

二、变化或变更具体情况 

（一）变更前后的主要股东情况 

此次股权变更前，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企业性质 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政府机构 840,000.00 100.00% 

此次股权变更后，发行人主要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： 

股东名称 企业性质 出资额（万元） 股权比例 

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

团有限公司 
国有企业 840,000.00 100.00% 

（二）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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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次股权变更前，发行人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： 

 

 

 

 

此次股权变更后，发行人股权结构图下所示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三）变更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

本次股权变更后，发行人控股股东由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

委员会变更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，发行人

实际控制人未发生改变，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。 

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基本情况如下： 

1、公司名称：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（原

名“张家港华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”） 

2、成立时间：2015年 12 月 15 日 

3、注册资本：500,000 万元人民币 

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100% 

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

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

100% 

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

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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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主要业务：新能源设备的研发、制造、加工、销售及相关技术

转让、技术服务;新能源产业投资、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一般项目:股权投资;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;自有资金投资的

资产管理服务;企业管理;土地整治服务;非居住房地产租赁;金属结

构销售;机械电气设备销售;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;电子专用设备销售;

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;建筑装饰材料销售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

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5、主要资产情况：本次变更后，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

营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张家港经开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%股权，

为张家港经开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的资产构成。 

6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（股权）被质押的情况：无。 

三、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

发行人与变更前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在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

财务、业务经营等方面均保持独立性。 

四、原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就公司债券相关承诺的执行情况（如

有） 

不适用。 

五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此次股权变更后，发行人经营方针政策、经营范围均未发生变化、

经营管理层保持稳定。此次股权变更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、财务状

况及偿债能力等方面产生重大负面影响。变更后发行人治理结构仍符

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。 



5 
 

东方投行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关于债券本息偿付及其他对债

券持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债

权代理人的职责。 

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，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

项做出独立判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


